
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

106 年全國聽障學生體育育樂營實施計畫 
教育部體育署臺教體署學(一)字第 1060017184B號函核定 

一、 宗旨： 

（一） 指導聽障學生參與體育課程，誘發參與運動的興趣，

學習運動規則，培養運動習慣。 

（二） 建立指導聽障學生參與體育課程之教材教法，維護聽

障學生參與課程之權利並建立課程實施範本。 

（三）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，強化教師有效教學及適性

輔導能力，辦理聽障生相關之體育教學及指導課程。 

（四） 透過團體活動的形式，培養與建立聽障學生之團隊情

誼及互助精神之交流學習態度。 

二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。 

四、 協辦單位：新北市體育處、新北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、國立臺

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。 

五、 活動日期及地點： 

（一） 北區：9 月 23 日至 24 日；新北市蘆洲國民運動中心。 

（二） 南區：10 月 14 日至 15 日；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

校。 

六、 參與對象： 

（一） 凡中華民國籍，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國小四年級（含）

以上至高中之聽障學生，且無醫囑不可參與運動課程

者，皆可報名參加。 

（二） 活動人數以 40 人為限，額滿即止。 

七、 報名辦法： 



（一） 本活動免費參與。臺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及桃園市以

外縣市學員補助參加北區場次之大眾交通工具費用（依

所持票據實報實銷）及提供住宿安排。 

（二） 參加南區場次之學員，提供臺南市以外學員搭乘大眾交

通工具之費用（依所持票據實報實銷），無提供住宿安

排。 

（三） 即日起至 9 月 13 日（星期三）17 時止，填妥報名表後，

連同保證金 1000 元整遞交本會或郵寄掛號至本會辦公室

（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 55 號 2 樓 214 室）。先到先受

理，額滿為止。 

（四） 學員全程參與課程無缺課者，活動結束時退還保證金。 

（五） 本活動補助聽障學生就讀學校帶隊參與課程之偕同教師

乙名，每校限乙名教師，學員家屬不予補助。 

八、 活動課程表： 

日期、時間、課

程 

9 月 23 日(北)；10 月 14 日

(南) 
9 月 24 日(北)；10 月 15 日(南) 

08:30-09:00 學員報到及開幕式 報到及分組熱身活動 

09:00-09:50 暖身活動：聽障文化-基礎手語 
球類：羽球 

10:00-10:50 
球類：桌球 

11:00-11:50 聽障運動燈號視覺輔助系統 

12:00-13:20 午休 午休 

13:30-14:20 靜態：運動規則及體育常識 聽障文化：運動手語 

15:30-16:20 球類：籃球 
有氧運動 

北區：游泳 

南區：綜合運動 
16:30-17:10 

1.本日回饋；學員返家 

2.(北區)住宿學員留宿宣教 綜合回饋及意見交流 

九、 實施細則： 

（一） 凡身體狀況不佳者，請勿勉強參加；凡經醫囑不適運動

之患者，不得報名，以免發生意外。 



（二） 參與學員贈送 T恤 2件，活動結束頒給結業證書。 

（三） 學員請著舒適、便於運動之輕便服裝及運動鞋。 

（四） 北區課程安排有游泳池水下課程，請自備泳裝（褲），主

辦單位另提供泳帽及泳鏡；如有個人不適從事水下課程

之狀況，請於課前告知工作人員及講師。 

（五） 報名後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請於活動前 7 日告知。 

（六） 務必遵守講師課堂規定。 

（七） 本活動由主辦單位投保 100 萬元額度之團體平安險，如

有個人因素考量者請自行額外投保。 

（八） 如遇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影響活動進行，本會

將另通告參與學員、偕同教師或家長。 

（九） 為增進聽障學生體育教學之成效，本活動開放活動學員

就讀學校之體育教師或特教老師一名偕同參與及觀摩活

動，不另收取活動費用；偕同教師全程參與課程者，另

發給研習時數證明。 

十、 經費概算：如本計畫附件。 

十一、 本活動實施計畫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